
海关总署受理备案的知识产权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

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91/2021_2022__E6_B5_B7_

E5_85_B3_E6_80_BB_E7_c67_291280.htm 根据国务院颁布的《

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》第二条的规定，我国海关保护的知

识产权应当是与进出口货物有关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、

行政法规保护的商标专用权、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

、专利权。所以，以下知识产权可以向海关申请备案保护：

1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（服务商标

除外）； 2、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注册并延伸至我国的国际

注册商标（服务商标除外）； 3、国家知识产权局（包括原

中国专利局）授予专利权的发明、外观设计、实用新型专利

； 4、《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》成员国的公民

或者组织拥有的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